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
雨露扶助计划助学金管理办法
一、宗旨
[bookmark: _Hlk71785456]第一条 该项助学金是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法学发展基金、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联合设立，旨在帮助法学专业学生减轻学费负担，激励学生勤奋学习、提升素质。为做好此项助学金的评选授予工作，保证雨露扶助计划助学金的正常运作和取得良好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二、资助对象认定条件
第二条 资助对象
我校法学专业因本人或家庭发生突发特殊变故导致经济困难难以完成学业的本科生、全日制研究生。
第三条 资助名额
每年资助2名。原则上一名申请者在校期间只能享受一次雨露扶助计划助学金资助。
第四条 受助标准
受助金额为每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
第五条 申请者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 申请者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 遵纪守法，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3） 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4） 热爱法学专业，品行良好，勤奋刻苦，成绩优良。
第六条 申请者具有下列导致经济困难情形之一：
（一）申请人属于孤儿、烈士子女。
（二）双亲丧失劳动力或者无固定收入来源。
（三）本人或者直系亲属患有重大疾病需支付大额医疗费用，造成严重家庭经济负担的。
（四）家庭出现其他特殊变故，本人学业难以完成者。
符合以上条件之一原因导致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本年度未享受由国家、学校、团体、个人等提供的其他助学金资助的优先，同等情况下学习成绩、专业贡献等表现特别突出者优先。
三、评定
第七条 评定工作由经济管理学院学工组负责进行。
第八条 本助学金根据实际经费情况，原则上每年评选一次。
第九条 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雨露扶助计划助学金申请表》，并根据当年度通知要求，在规定的时间以规定的方式提交。如确有特殊情况，可将时间适当延长。
第十条 评定应综合考虑申请者家庭困难情况、申请者受到其他资助的情况以及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对申请者的实际影响。
申请学生现实行为的考察。  
第十一条 对于申请人的信息必须严格保密。
第十二条  经综合评定后确定的助学金申请者，应当对外进行公示。公示3天无异议后评选结果生效。其它学生如有质疑，应在公示期内通过有效方式向学院学工组提出。学院应当在公示期结束后的5个工作日内进行处理。
4、 其他
第十三条  本办法未涉及事项，参照该年度发布的评选通知决定。
[bookmark: _Hlk71784995]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院学工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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